
「臺灣繪果季」國產水果趣味繪畫比賽辦法 

 
一、 目的 

    為落實食農教育理念，農業部農糧署推廣從土地開始，逐

步引導國人深入文化底蘊和生活型態，回溯飲食、農業及環境

之間的連結，提升國人對於在地農業的認識及重視，並透過舉

辦趣味競賽，引導學童主動探索日常生活最喜愛的國產水果，

解開從產地到餐桌無限的想像之謎，深化在地連結，傳承飲食

文化。誠摯地邀請您，從「臺灣繪果季」(臺語發音：臺灣畫果

子 Tâi-uân uē-kó-tsí))國產水果趣味繪畫競賽指定品項中挑

選一種作為創作主題，畫下您最喜歡的國產水果。在您的記憶

中，那一顆國產水果、一場盛夏果園的風景、一次甜蜜日常的

瞬間，是在什麼樣的季節、帶給您什麼樣的心情?顏色、香氣或

形狀，讓您深深著迷的國產水果特點是那些?邀請踴躍參與國產

水果食農教育，朝向永續生活邁進！ 

二、 執行單位 

輔導單位：農業部農糧署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臺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豐年社 

三、 徵選規範 

   (一)參賽組別： 

高年級組：國小 5、6 年級在學學生 

中年級組：國小 3、4 年級在學學生 

低年級組：國小 1、2 年級在學學生 

(二)參賽資格及規則： 

1.參賽資格：全國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小學在學學生。 

2.報名組別：請以 114 學年度將就讀之年級組別報名。 

(三)參賽辦法： 

1.主題：請學童以表格指定之國產水果 (表 1)挑選一種品項

為主題，發揮想像力自由創作，不限創作內容，以具風土

特色、家鄉情懷最佳，可包含靜物、人物、農作或果園景

色等，由參賽者自行設定。 

2.作品規格：四開尺寸(約 53x39 公分)，限使用白色系圖畫

紙，不須裱框。 

3.創作形式：可以水彩、蠟筆、彩色筆，以手繪畫方式表現，

嚴禁使用任何數位繪圖方式參賽，且勿用剪貼、塗抹亮粉

等立體素材創作，每人以一件作品為限。 



表 1、指定國產水果品項表 

名稱 產期 名稱 產期 

香蕉 全年 鳳梨 全年 

木瓜 全年 荔枝 5~7 月 

龍眼 6~10月 芒果 5~8 月 

葡萄 3~12月 番石榴 全年 

蓮霧 
12月至隔年 5月

及 8~9 月 
棗 

12 月至隔年 5

月 

大目釋迦 

夏果 7~9月；冬

果 12月至隔年 2

月 

鳳梨釋迦 
12 月至隔年 4

月 

文旦 8~10月 柑橘類 
10 月至隔年 4

月 

檸檬 全年 百香果 7 月至隔年 1 月 

紅龍果 全年 酪梨 6 月至隔年 2 月 

梅 3~5 月 梨 7~9 月 

甜柿 9~12月 水蜜桃 4~8 月 

 

四、 報名方式與入圍送件 

(一)報名參加： 

    請將作品拍照或掃描後上傳，以利主辦單位線上審核。作品

電子檔解析度300dpi，每張圖檔建議解析度300dpi、JPG或

PNG格式，檔案大小不超過15MB，檔名請改成『姓名_作品名

稱』。範例：王小美_我最愛香蕉.JPG。 

(二)入圍決選： 

    主辦單位將在官網公告決選入圍者名單，並e-mail個別通

知， 請入圍者114年10月5日前將作品原稿寄至協辦單位，

逾期未繳交資料視同放棄入圍資格；未入圍者恕不另行通

知。作品請以掛號(或包裹)郵寄至「11494台北市內湖區民

權東路六段11巷37號3樓」，請於信封封面註明「臺灣繪果

季-參賽組別」。郵件包裝請以平整加厚紙板或捲成筒狀送

件，請勿折疊。 



五、 活動期程 

項目 日期/時間 

收件日期 
即日起至 114 年 9月 12日(星期五)17時止 

(以郵戳為憑) 

入圍名單公布 114 年 9月 30 日(星期二) 

評審結果公布 
114 年 10 月底前公布於活動官網(網址

https://ppt.cc/fEzkSx)，並電話通知得獎者 

*本活動將不舉行公開頒獎典禮。 

*參賽作品不辦理退件。 

六、 獎勵辦法 

組別/獎項 名額 低年級組 中年級組 高年級組 

優等 
每組取 4名， 

共 12名 
禮券 2,000 元、獎狀一紙 

佳作 
每組取 10 名， 

共 30名 
禮券 500元、獎狀一紙 

*每位入圍者皆頒發獎狀；另得獎者之指導老師將頒發指導感謝狀。 

*主辦單位及評審委員可依報名人數與作品實際狀況酌增減給獎名

額。 

七、 評分占比  

項次 
審查重點 

(占比) 
說明 

一 
主題符合度

(50%) 

1.作品是否清晰表達所選主題。 

2.作品是否能夠引起觀者共鳴，傳達對

國產水果的認同感。 

二 
整體協調性

(50%) 

1.筆法、線條、色彩等整體呈現之美感。 

2.視覺吸引力、整體構圖、和諧感等總

體印象。 

八、 注意事項 

(一)參賽者不得有冒名頂替、請人代畫、他人加筆等情事，一經

發現則不得參賽及不予評選。 

(二)作品必須為本人之全新原創作品，未曾公開發表及未曾在任

何比賽獲獎之作品。涉及抄襲或違反本辦法之規定，則無條

件取消參賽資格，已領取獎項者則追回其獎項。若涉及法律

責任則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三)不論得獎與否，作品恕不退還。 

 



(四)得獎者之著作人格權歸屬原創人，作品得獎人及其法定代理

人應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將得獎作品於非營利範圍內利用，其

利用之地域、時間、內容、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依著作財

產權授權書之約定，且應承諾對主辦單位不行使著作人格

權。主辦單位擁有將作品複製或作發表、出版、展覽、宣傳

或運用於其他目的等用途之權利，均不另致酬。 

(五)依據所得稅法之規定，將依獎項獎金辦理得獎者個人年度綜

合所得計算。 

(六)參賽者請詳閱本徵選辦法，以上若有疑慮者，請自行斟酌參

賽。 

九、本辦法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保留修訂之權利。 

十、徵選辦法可於活動官網(https://ppt.cc/fEzkSx)下載，若有系

統操作問題請洽：電話(02)7730-7613；另其他參賽規則相關問

題請洽：電話(02)2362-8148 分機 228，陳先生、02-2394-5029

分機 34，江小姐。 

 



「臺灣繪果季」國產水果趣味繪畫競賽報名表 

★入圍者請填寫本報名表，並將紙本黏貼在作品背面寄送。 

★請留意字跡清晰端正，或用電腦繕打。 

作品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參賽組別  低年級組  中年級組  高年級組 

主題國產

水果名稱 

 

 

作品名稱  

作品說明 

 

 

 

 

 

參賽者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就讀學校  年級  

連絡電話 

(請勿填學校

電話) 

 

通訊地址 

(請勿填學校

地址) 

 

 

E-mail  

指導老師 

姓名 

(若無則不用

填寫) 

 

團體統一送件，請填寫聯絡窗口：(若無則不用填寫) 

單位  聯絡人/職稱  

電話/手機  

通訊地址  

E-mail  



本人確定作品為參賽者之原創作品，並無使用參加過其他競賽獲獎之

作品(如有涉及抄襲或違反著作權之行為，自負法律責任，一經查覺，

將取消獲獎資格，如已發給獎狀、獎金時，願歸還所領獎狀、獎金，

並賠償主辦單位因此所受之損害，包括但不限於訴訟費、律師費。) 

茲同意得獎人之著作人格權歸屬原創人，授權主辦單位擁有將作品複

製或作發表、出版、展覽、宣傳、網路傳輸、網頁製作或運用於其他

非營利目的等用途之權利，均不另行通知及致酬作者。 

 

此致 財團法人臺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 

       

參賽者親簽：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親簽：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電話： 

  



「臺灣繪果季」國產水果趣味繪畫競賽 

個人資料同意書 

 

 感謝您的熱誠參與，為有效執行競賽業務，而保有您的個人資

料。而有關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時，皆以尊重個人權益為

基礎，並以誠實信用方式及以下原則為之。 

 我們蒐集您的個人資料目的於競賽業務之執行，辦理參賽者報

名、證書製作、作品輯製作、競賽活動訊息通知、稅務等相關作業。

以及辦理內部稽核業務行為皆屬之(以下稱「蒐集目的」)。我們僅會

蒐集為上述行為而必要之個人資料，該資料會在前開蒐集目的存續期

間，及依法令規定要求之期間內被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僅會以

電子檔案或紙本形式，分別存放於本基金會資料庫，或各該執行業務

部門，其中紙本形式之個人資料，則於轉成電子資料檔後定期銷毀。 

 我們保有您的個人資料時，基於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您

可以透過書面行使下述的權利，除基於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與其

他相關法律規定外，我們不會拒絕您下列要求：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本人之個人資料。 

(二)請求製給本人之個人資料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本人之個人資料。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五)請求刪除本人之個人資料。 

 我們基於上述原因而需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若您選

擇不提供個人資料或是提供不完全時，基於健全本次活動之執行，將

無法提供您參與本項競賽活動記錄。 

 

*如有任何建議或疑問，財團法人臺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 

*本人已閱讀並充分了解上開告知事項。 

*需繳交正本。 

參賽者親簽：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親簽： 

 

中華民國：114年    月    日 

  


